南澳县风能开发总公司基本情况

南澳县风能开发总公司于1989年5月在县政府批准成立。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企业以风力发电为主要产业。

一、企业的信息

1、班子成员

周秋松，经理，主抓企业全面工作；

林卫雄，副经理，负责风电场游览区的工作；

朱振南，副经理，负责生产技术工作。

主要联系方式：

周秋松，电话：13902708106

2、企业的信息披露

2.1 南澳县风能开发总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被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列入失信黑名单。

2.2 老赖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帐户及经营活动，全部被监控。

2.3 企业的年度财务情况在工商系统的信息网络公开。

2.4 由于南澳风能1-3期工程的风力发电机都已超过设备设计的使用寿命，汕头市电力局将有计划禁止运行超过30年的风力机上网，以确保电网安全。

3、企业在岗的职工人数46人。

4、企业的退休人数29人。

二、企业现有的财务状况

1、2019年度企业帐面财务状况

企业帐面财务总资产为4218万元，总负债为4206万元，年亏损-23万元。

2、房屋情况

2.1 位于南澳县后宅镇前江安居工程东区A幢2楼203房，房地产权证号：粤房地证字第C0566811号，面积226.37平方米。

备注：该房产被市中院和县法院查封。

2.2 位于北面坑（现县委党校西侧）的2层办公楼，面积740平方米，未办理房地产权证。

备注：该办公楼被市中院查封。

2.3 位于深澳镇松岭村松岭山的风电场值班室，面积80平方米，未办理房地产权证。

2.4 位于深澳镇松岭村松岭山的风电场游览区值班室，面积20平方米，未办理房地产权证。

三、县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情况

1、由我司与中国福霖风能开发总公司在北门坑（现县委党校西侧）的一处土地面积为14.8亩（其中我司拥有土地份额6.8亩被市中院查封。由于需雇员看守，经市中院同意，我司将办公楼的车库出租给吴建华，出借给细弟，一处闲置土地出租给陈少文）。

2、经中国福霖风能开发总公司同意，将该司的土地份额中出租2亩土地给庄永义使用。

3、我司于1995年取得位于南澳县后宅镇龙地龙尾农田地段2.629亩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列：南府国用（1995）字第052308000206号）。县国土部门于2009年12月7日以闲置时间超过2年，土地被县国土部门收回。由于我司对该处土地予以平整，砌围墙，但多年失管，土地上被乱搭猪舍、倾倒垃圾，环境卫生脏乱，影响了周边住户的卫生健康问题，虽有住户前去制止，但乱搭设的人总是以该地为“风能公司”的，你们无权制止为由，予以拒绝。

为妥善管理该土地的环境卫生不再恶化，还村民一个卫生健康的环境，我司经与附近住户郭开德商量，以借用形式，方便其对脏乱问题的管理，与其签订了自2014后4月1日-2019年4月30日的管理和使用协议。同时特别约定，由于我司土地暂由县国土部门代其保护，若因国家建设需要或县国土部门对该处土地进行处置，郭开德由应自行拆除地面构筑物和设施。我司对郭开德不予赔偿其损失。（我司位于龙地龙尾农田的2.5亩土地自2016年被县建设为崇文路以后，我司就不再与郭开德发生任何关系）。

四、企业参股其他公司情况

1、1995年12月，我司与香港百城实业有限公司合作组建“南澳百城实业有限公司”，投资总额及注册资本为320万美元，我司以不作价提供14.8亩土地及办公场所，港方不计算出资320万美元，利润方面以及经营亏损按比例分担为：我司占20%，港方占80%。因种种原因，至今没有正式运作。

2、1996年10月，我司与汕头市金园龙华外贸公司合作组建“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投资及分红比例：我司占60%，龙华占40%。因种种原因，未能开展实质性经营活动。

3、1998年1月，由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提供2台200KW国产风力机，作价200万元，由我司付给浙江机电院的机组费60万元（该款一直至今未付），我司负责土建，电力计入投资120万元，按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各按50%的比例投入和分配投资收益（但一直以来，我司未将收入的电费按比例付还浙江机电院）。

4、2009年9月，由浙江运达发电机设备厂（下称运达公司），投资1台250KW风力发电机和配套（计90万元），我司投资土建及安装费用70万元，投资按12:7的比例进行分配投资收益（但一直以来，我司未将收入的电费按比例分配付还运达公司）。

5、1999年4月，由浙江运达风力发电机设备制造厂提供其生产的2台250KW风力发电机，机组费是由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华东公司提供付款担保的，自1999年9月投产以来，我司一直未按协议条款的约定付还机组费。

6、2011年，由于风电1-3期工程仅存的10台风力机已被市中院查封，这些设备存在老化严重，企业资金运转困难，缺乏技术人才等原因，经公司职代会决定，同意与饶平风龙公司合作维护无法运转的风力机，约定风机的维修费用由饶平风龙公司负责垫付，在机组的发电收入中按60%比例偿还，机组的日常维修维护和管理也由饶平风龙公司负责，维修费付清之后，解除饶平风龙的收益分成，机组归由县风能公司管理。

7、由于企业经营状况日趋低下，职工长期处于低收入情况，企业的困难和矛盾很大。为实现生产自救，维持企业的生存和职工队伍的稳定，通过公司职代会决定，同意与饶平风龙公司合作新风电项目，2012年12月与饶平风龙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就合作项目计划安装风电机6台，风能公司提供土地及输变电设备，投资比例和分配是：饶平风龙公司占72%（5年后，比例递减），风能公司占28%（5年后，比例递增）。

8、历史上参股其他公司的基本情况

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被剥离情况：

8.1 1993年6月，我司与香港德华实业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南澳县南亚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中外合资公司），注册资本323万美元。

因我司投资的16台250KW风力发电机是利用丹麦政府贷款购买的。其他配套资金也是我司向工行汕头分行贷款的。工行汕头分行起诉我司应偿还贷款，外方股东（德华公司）和“南亚公司”之间存在债务纠纷等原因，经投资双方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并报经县政府批复同意，将我司持有的“南亚公司”34.98%的股权以10659786.65元转让给“德华公司”。“德华公司”于2008年3月将首笔股权转让款832400.00美元直接付还我司在工行汕头分行的贷款本息。自此，我司以股抵债的办法，将所持有的“南亚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德华公司”。

8.2 1993年5月，我司与中国福霖风能开发公司和广东省汕头电力工贸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汕头福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我司拥有20%股权。因我司拖欠社保费被起诉，2007年县法院将我司拥有的20%股权进行拍卖。

8.3 1998年，我司与华能综合利用公司，汕头电力实业有限公司和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咨询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汕头华能南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300万元。我司实际投入184万元，拥有8%股权。因我司欠广东综合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借款275万元被起诉，法院通过以“股权抵债”形式，将我司拥有的184万元股权按评估值2528129.00元抵偿债务。

南澳县风能开发总公司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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